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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为“金规则”辨

韩东屏

为“金规则”辨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学界近年在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中国式的“金规则”的议论中，存在不少误读、

误解。择要言之，一是将“金规则”之“金”理解为“道德价值最高”；二是用“知道做不到”质疑、贬

低“金规则”；三是以“不同”的存在否证“金规则”；四是认为“金规则”不适合现代社会。然而经过

仔细辨析可以发现，这些其实都是不确之语。

关键词：“金规则”、辨析、道德、规则、制度。
 

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谓有中国特色的“道德黄金律”。有时又被简称
为“金规则”或“金规”、“金律”。近几年，学界涉及“金规则”的议论多了起来，其中既
不乏真知灼见，也存在不少误读、误解。考虑到“金规则”在大众道德实践层面所具有的久远
影响，不能不为之做些辨析工作。

 
辨析之一：“金规则”之“金”是何含义？

赵敦华先生近期发表一篇文章说：“人们常以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
为‘金律’的标准版本。其实，把孔子的这句话作为‘银律’更恰当一些。”赵先生这样说的
理由在于，他认为“金律”就是“价值最高的道德律”。可是明显还有比“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更高的境界，照他的说法，这个境界就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1]因之这句话才堪

称“金律”。
然而，这实在是一种误读。毫无疑问，无论“道德黄金律”的说法也好，还是“金规

则”、“金律”的说法也好，都不是出自本土的语言，而是最近二、三十年随着伦理学在国内
的复兴才引入的外来语，英文写作“Golden rule”。既是外来语，就要看它的外语本义是什

么。由中西哲学家共同编著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对“金规”词条的解释是：“这个规
则在西方文化中起源于《圣经·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它的最一般的表述是：‘对待他人如像
你愿他人待你一样。’它也有另一种否定性的表述：‘你不愿他人怎样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待
人。’在‘金规’中的‘金’字是一种早期英语的习惯用法，意思是‘不可估量之价值’。同
一规则在东方传统中是由中国哲学家孔子表述的，他的说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由此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国版本的“金规”。它与西方“金规”的否

定性表述在意思上是一致的。而赵先生的所谓“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则只相当于西方“金
规”的肯定性表述，而不是 “金规” 的全部。

不过还需进一步辨析。既然“金规”之“金”表示“不可估量之价值”，那它是否的确也
有赵先生说的“价值最高”的意思？《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对之未再作进一步明确解释。
但这里仍可断定“不可估量之价值”不是指“价值最高”。否则，不仅被西方人称作东方“金
规”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真得降格算“银规”，而且西方“金规”的所谓否定性表
述，即“你不愿他人怎样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待人”，也得由于境界不够高而被剔除于“金
规”之外。再说，如果“金规”之“金”就是指“价值最高”，那么，赵先生概括的“己之所
欲，亦施于人”也实在算不上“价值最高的道德律”，因为“人所欲，施于人”，或“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之类，才是最为高尚。

以我之见，“金规则”的“不可估量之价值”主要基于这样两层意义：
其一是说它是一种永恒的普遍规则。不仅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有“金规则”，而且伊斯

兰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中也有各自表述的“金规则”。伊斯兰教文化的“金规则”是：“你自
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到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



也是痛苦。”犹太教文化的“金规则”是：“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佛经
说，“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历史证明，不论
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金规则”都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行为规则。
在“金规则”诞生后的几千年间，虽然时代和社会形态在不断变化，虽然许多曾经盛行的道德
规范（如“三纲五常”）已经作古，但“金规则”却作为代代传诵的格言流传至今，它不仅从
未被任何社会的主流道德所拒斥（包括产生它的等级制社会），而且还日益被看重。今天，提
倡创建全球伦理的人们常以它为范例，而马克思当年也说过这样的话：“共产主义移民
区”的“道德教育只限于运用这样一条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尽管近代开
始，“金规则”也遭到一些思想家（如康德、西季威克）的质疑和批评，却始终没有一个取代
性的表述能真正取而代之，被普遍接受。在大众生活层面，学界对“金规则”的种种诟病，更
是没有得到任何呼应。

其二是说“金规则”是一种非常实用、有效的道德思维方法或原则。“金规则”不是一个
针对具体行为的道德规范，而是一个随时派生具体道德行为或具体道德规范的方法。由此在西
方被称为“行为的第一原则”。这一方法的实质是，角色互换，由我推人，由人推我。就“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这个“金规则”的否定性表述而言，它的由我及人、角色换位的推导方法
是：在你对你要做的事情没有把握时，你就要试着想一下，要是别人用这种同样的做法对你，
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若愿意，说明此事可行，若不愿意，说明此事必须放弃。可以肯定，一
个人只要真正领悟了这种方法的真谛，他纵然不去背诵各种具体的法律条文和道德戒律，也不
论处于何时何地，都不至于做出不当之事。正因为“金规则”有此简便易行的妙用，所以它才
能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辨析之二：“知道做不到”怪谁？

既然“金规则”如此之好，影响又如此巨大，为何这世界还有那么多把自己的“不欲”滥
施于人的情况？看来所谓“金规则”“被广泛接受”，只是在口头上“被广泛赞同”而已，而
不是在行动上“被广泛遵守”。

觉察到了这一问题的墨哲兰先生甚感惊奇：“令人惊奇的还不是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与宗
教说着几乎完全同样的做人原则（‘金规则’），表明普世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令
人惊奇的是，为什么都‘知道’，却都‘做不到’？”他的惊奇缘于，如果“金规则”确如西
人所言是“第一道德原则”，“这本身就非常奇特：最难实现的、最难得到的反而是人的生存
价值的基础。”[4]墨先生对人们“知道却做不到”“金规则”的惊奇，仅仅是他向“金规

则”发难的开始。可这其实怪不到“金规则”本身，是种误解。
有些规则人们知道做不到可以怪规则本身。如“狠斗‘私’字一闪念”、“总把他人的幸

福当作自己的幸福”、“完全为公，从不为私”等等。这类规则对人的要求过高，不切实际，
甚至有悖人性和人的生存，因而永远不可能被人们实际做到。但“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金规则”显然不属此类。它的要求既不违反人性，也十分不高，乃至常被称作“底线
伦理”。倘若“底线伦理”还是未被世人都做到，则只能是它之外的原因造成的。

人们都懂得“行动来自思想”的道理，所以很容易对“知道做不到”的现象大惑不解。然
而如果我们承认人大都是趋利避害、怀赏畏罚的，或者承认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设是
成立的，那么，就得同时承认，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不是按照已经知道的“正确道理”或
道德规范行事，而是按照实际利益的大小选择行为。这就是说，“行动来自思想”的“思
想”，并不独指对“正确道理”的知晓与否，更可能是对实际利益的计算。有时，人们遵
循“正确道理”与获得“最大利益”是一致的，这时人们遵循“正确道理”就是选择“最大利
益”。有时则是不一致的，这时人们遵循“正确道理”，不仅意味放弃“最大利益”，甚至还
要“吃大亏”。而这，正是人们知道却做不到“金规则”的症结所在。

为何会发生遵循正确道理反而要吃亏的情况？必定是由制度安排构成的社会赏罚发生了倒
错。致使违反“金规则”等正确道理的人却受到社会鼓励，而遵循“金规则”的人反而要受到
社会排斥。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会公然用制度正式反对“金规则”，但制度未设计好或存
在漏洞或执行不利，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谁都不愿买假冒伪劣产品，可是如果有人偏要制售
假冒伪劣产品，将己所不欲施于人，并且又总能逃脱社会惩罚，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实际上就
是受到了社会的鼓励。与之相应，制售货真价实产品的人则等于受到了社会惩罚，因为与制售
假冒伪劣者相比，后者成本高而利润低，久而久之，只有从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就说明，
都知道某种行为规范却做不到，并不见得是该规范本身不好，更可能是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制
度安排的支持，由制度缺陷使然。

就时下而言，岂止“金规则”是“知道做不到”，正直、诚信、友爱、廉洁等不少具体道



德规范何尝不是如此？岂止属于非正式规则、无强制力支持的道德规范是这样，许多有强制力
支持的正式规则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些禁止以权谋私、“三滥”行政、坑蒙拐骗、违约失信、
赖帐不还、走私骗汇、偷盗抢劫、黑黄赌毒等的法律、党纪、政令，不就在被屡屡故意触犯
吗？因而如果用“知道做不到”的“罪名”来质疑、否定金规则是成立的，就等于上述各
种“知道做不到”的道德、法律、政令、纪律也该遭到质疑、否定。

 
辨析之三：“不同”的存在能否证明“金规则”无效？

墨先生的另一个误解是，“金规则”的成立需依赖于人们“同欲”，即有相同的欲望。言
外之意是，如果人的欲望不同，我的“不欲”是别人的“所欲”、我的“所欲”是别人的“不
欲”，那么人们按“金规则”行事就可能恰好是干了别人不愿意的事，变成不道德。而“同
欲”又依赖于“同样的感觉、同样的认知”和“同样的主体”。“但难就难在这个‘同’字
上，即没有相同的人，也没有人人得而同之的那个‘同’本身。”[5]

的确，人与人是不相同的，每个人也都有特殊的感觉和欲望。然而这些“不同”的存在，
并不能证明“金规则”只是一个中听不中用的规则。如果人有“不同”就不能有共同的规则，
那么，不仅“金规则”得被抛弃，包括法律、政策、纪律在内的各种制度也得被废除。因为任
何一个规则，都不可能是被人人“所欲”或全部赞同的。这样一来，我们只有退回原初社会的
无政府状态。

其实，我们既然都是人，“不欲”和“所欲”就会基本相同。不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理论”怎会被普遍认同？没有人不喜欢能满足自己吃穿住行需要的物质财富，没有人不喜欢满
足自己生存发展需要的安全、关爱、尊严、平等、和谐、自由，除非是有时这些不能一起兼
得，才只好取其一而弃其它。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被孤立冷落、被讥讽嘲弄、被打骂侮辱、被坑
蒙拐骗、被偷盗抢劫、被强迫驱使、被折磨残杀……除非是有精神障碍或变态。是故在大多数
情况下，“金规则”都可以基于人们的“同欲”而相互直接运用，推己及人。少数情况，人
的“不欲”或“所欲”会有所不同。这时也好办，不用“金规则”就是了。谁也没说“金规
则”是万能规则，谁也没说这世界仅有一个“金规则”可循。不独“金规则”的效力有限，任
何一个规则都有适用范围。想只用一个规则来定乾坤是不切实际的。“金规则”能为人们派生
所有“同欲”之时的行为方式已经够伟大的了，再让其承担别的使命则显然过于苛刻。一言蔽
之，以某种规则的效用有限为理由而全盘否定它是极不合理的。

可以承认，“我”的某个具体“所欲”和“不欲”是否与人有异，有时行为人是不清楚
的。所以在运用“金规则”时需要人们及时相互沟通，一旦发现存在差异，存在互不“同
欲”，就应立即停用。如此处理，表面看是“金规则”的效用到此为止，其实仍是在用“金规
则”的逻辑。“金规则”否定性表述的提出，用意非常清楚，就是为预防“我”的行为伤害了
别人。之所以要用“己所不欲”作“勿施于人”的前提，一是由于“我”不能完全确定都有哪
些事对别人不利，二是谁也没法在由一句话表述的道德原则中把所有不该做的事一一枚举完，
因而才要由自己的“不欲”推出别人的“不欲”（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既然自己
的“不欲”都不能施于人，别人的“不欲”当然更不用说了，哪怕它同时正是自己的“所
欲”。“金规则”的肯定性表述“己所欲，施于人”的用意则是要成人之美，增进别人的利
益。增进别人利益首先要做到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不干别人“不欲”之事。如果已知自己
的“所欲”并非别人的“所欲”而是别人的“不欲”，如何还能继续“施于人”？因而在人
不“同欲”的时候停用“金规则”，其实也还是在遵循“金规则”。

对“金规则”有了这样的理解，在理论上，康德所谓“金规则”的表述不够确切，太形式
化和太一般化，不能作为指导行为规则的指控就可取消。在实践中，也不至于由“金规则”引
出让人作恶的可能，以致弄出类似“我不喜欢吃肥肉，也不让别人吃肥肉”；“我想自杀，也
让别人都死”的荒谬。同样，墨先生的担忧亦不复存在。墨先生说，在人的权位存在优劣差异
的社会，位优者如果自己不想要思想自由，按照“金规则”，可以“合情又合理地也不给你思
想自由”。[6]且不说历史或现实中的所有不自由状况是否如此而来，就算是，也不是“金规

则”之罪。如果位优者确实了解“金规则”的真谛并是真心信奉“金规则”，那么，他就不会
在明知他人不喜欢无思想自由后却偏要剥夺他人的思想自由。否则，他就仅仅是在假“金规
则”之名以谋私利而已。

 
辨析之四：“金规则”是否不适合现代社会？

对于“金规则”还存在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它只适合传统社会而不适合现代社会。这种观
点出自两种论证。

一种论证是赵敦华先生的。他把古代喻作“以‘金律’和‘银律’为主导的‘黄金白银时



代’”。而现代社会只能以他概括的“铜律”即“人施于己，反施于人”为主导。他明确
说：“从现代社会返回到传统的‘黄金白银时代’，既是不必有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
以“多样性、开放性、流动性和匿名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利益的分
配和调节，而不是利益的牺牲和服从”。“‘何必言利’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态度，‘推己及
人’、‘尽己为人’很难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普遍要求。”所以，“现代社会已经不能为‘金
律’和‘银律’的普遍实施提供必有的条件。”[7]

古代人是否真的普遍不关注利益的分配和调节？是否真的普遍“不言利”？是否真的普
遍“尽己为人”？是否真的与现代人在对待利益的态度上有诸多不同？这些缺乏事实根据的断
言都大可令人怀疑。先撇开这些不谈。倒是可以同意现代人都重个人利益，都以追求个人利益
最大化为动机的判断。这个说法与赵先生想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不过由此出发，最多也只能
说明，现代人不会把“己所欲，施于人”作为普遍的经常性的行为方式。却不能证明，现代人
也不会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普遍的经常性的行为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
仅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不矛盾，而且还是一个必要条件。用博弈论分析，若是我把“不欲”施
于你，你自然也会把“不欲”施于我，于是恶恶相报，没完没了，两败俱伤，每个人的利益都
不增反减。相反，我不把“不欲”施于你，是希望你也不把“不欲”施于我，只要你也有了这
样的想法，则大家可相安无事，互通有无，利益同增，皆大欢喜。据此而论，至少“金规
则”的否定性表述（即赵先生说的“银律”）在今天并未过时，它仍然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们普
遍认同的主导性基本规则。

另一种论证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中听到的。一位朋友说，“金规则”不适合现在的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讲究竞争，通过竞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社会整体效益增长。可是如果继
续提倡“金规则”，竞争就搞不成了。没人愿当竞争中的失败者，这一点是人人都同样具有
的“不欲”，而不是人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继续按“金规则”行事，就只能是：我也
不让你作竞争失败者，你也不让我作竞争失败者，结果社会竞争消失，变成相互谦让。

这个观点乍听似乎很有道理，仔细琢磨一下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没有任何制度的情况
下，我们大家惟有按道德规范行事，听道德的指令，并且也只有依据道德价值来设计和建构制
度。但在有了指令性更强的制度以后，我们就必须先听制度的，按制度的要求行事。只是在制
度覆盖不到的地方，才按道德的要求行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
的。如果这套制度确实是我们当初普遍赞同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行事，
在竞争中争强好胜，击败对手，就已经算不上是把“不欲”施于他人。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愿意
玩的“游戏”和准备承受的结果。换言之，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选择了有胜有负的市场
竞争，也就等于表明我们不在乎可能降临的失败，表明我们即便承受失败，也不愿放弃市场经
济及市场竞争。其实我们并不傻，也不是非要从市场竞争中寻找胜负刺激。我们是相信，市场
竞争能有效地增加整个社会的福祉，最终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增进，所以我们才宁愿作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可能的失败者，也不愿作计划经济的悠闲人。由此而论，如果非要说竞争失
败是一种“不欲”，我们也是在用小的“不欲”换取大的“所欲”（这同样是一种睿智）。话
说回来，除非制度是强加给我们的，按制度行事才会出现将“不欲”施于人的问题。反之，只
要制度是按民主的程序建立起来的，那我们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存
在把“不欲”施于人的问题。制度之外，才有这种问题，我们的行为才需用“金规则”指导。

如果“金规则”只在制度之外指导我们的行为，这是否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
济”的法治时代，“金规则”已称不上社会的“主导原则”？不能这么说。道德是制度的价值
基础。合理的制度安排，必然也是按“金规则”等道德价值建立起来的。因而在这样的制度之
中，本身就包含有对许多共同的“大不欲”的明文禁止和惩罚，如人身伤害、权力寻租、坑蒙
拐骗、假冒伪劣、黑黄赌毒、不当竞争、走私骗汇、偷逃税费、失信毁约等等。这就是说，一
些道德判断方面的“不欲”这时已经变成了法律、制度的禁令。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守
制度，其实就是遵守“金规则”，就是未把“不欲”施于人；违反制度，就是违反“金规
则”，就是把“不欲”施于人。由此可知，“金规则”实际上仍在现在的社会中起主导作用，
只不过在有些地方是隐身于法律、政策、纪律等制度之中而已；它不仅不排斥市场规则，而且
是市场规则的价值基础和法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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